	「鯊魚鰭不離身」法規各類漁船實施期程及罰則

	漁船類型
	實施期程
	罰則
	備註

	鯊魚漁獲物以冰鮮方式保存之漁船
	自即日起所捕獲持有之鯊魚，其魚鰭處理應保有未完全割離之鯊魚鰭自然連附於鯊魚身（簡稱「鰭連身」）。
	1. 101年1月至3月31日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但「鰭身比」未逾5%者，不罰。

2. 101年4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但「鰭身比」未逾5%者，處罰鍰。

3. 102年7月1日起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再處漁業人及船長收回或撤銷漁業執照、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船員手冊處分（以下簡稱收照或撤照）。
	本三類漁船於101年1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期間，鯊魚漁獲物「鰭身比」逾5%者，處收照或撤照。

	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式保存之總噸位一百以上漁船
	1. 自即日起至101年6月30日，其「鰭身比」不得大於5%。

2. 10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，應將鯊魚鰭綁附於鯊魚身（簡稱「鰭綁身」）。

3. 自102年1月1日起，其魚鰭處理應「鰭連身」。
	1. 10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，違反「鰭綁身」規定，但「鰭身比」未逾5%者，處罰鍰。

2. 102年1月1日至6月30日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但「鰭身比」未逾5%者，處罰鍰。

3. 102年7月1日起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再處收照或撤照。
	

	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式保存之總噸位未滿一百漁船
	1. 自即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，其「鰭身比」不得大於5%。

2. 102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，應「鰭綁身」。

3. 自102年7月1日起，應「鰭連身」。
	1. 102年1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，「鰭綁身」規定，但「鰭身比」未逾5%者，處罰鍰。

2. 102年7月1日起，違反「鰭連身」規定，處收照或撤照。
	

	漁船所捕鯊魚漁獲物係於國際漁業組織所轄水域捕撈，並於國外卸魚
	魚鰭處理依國際漁業管理組織規定或港口國管理規定辦理。
	違反規定者依漁船作業洋區規定內之鯊魚管理相關規範辦理。
	


